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理由暨調查證據聲請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理由暨調查證據聲請書

                                      111年度模蒞字第1號

　　被　　　告　陳Ｏ娟　真實姓名、年籍及住居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怡衡律師

                林珪嬪律師

                劉  衡律師

上列被告因家庭暴力罪之傷害致死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

訴（111年度模偵字第1號），現由貴院國民參與審判法庭審理中

（111年度模重訴字第1號），茲更正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

及方法如下：

一、不爭執事實（調查總和時間為25分鐘）
編號 不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更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1 被告為少年陳○吉之姨母，

2人為家庭暴力防治法之家

庭成員關係。

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

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

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

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

0）

1、證人黃Ｏ弘、被害人身分證

影本（模擬偵卷頁56）

2、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

偵卷頁55）

3、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

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

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

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

偵卷頁116至130）、新北市

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

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

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

131至148）、新北市政府10

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

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

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

（模偵卷頁155至163）

4、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

87至88編號28至29）

5、聲請傳喚證人劉怡梅到庭作

證

1、以電子

卷證提

示並告

以要旨

。

2、交互詰

問。2 陳○吉之父親黃○弘、妹妹

陳○妮於107年6月新北市三

重區模擬路1號火災後，搬

入被告位於桃園區日光路1

號7樓居所，陳○吉則自107

年6月27日安置於機構內，

後來陳○吉之母親陳○萍於

108年1月病逝。陳○吉從10

8年6月26日終止安置後，亦

搬入上開日光路居所。

1、聲請傳喚證人洪秀珍到庭作

證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

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

0）

3、證人即被害人之妹陳Ｏ妮於1

08年8月15日偵訊時之供述（

模相卷頁44至47）

4、證人即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洪秀

珍於108年8月29日警詢時之

供述（模偵卷頁82至85）

5、證人劉怡梅於108年8月21日

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78

至81）

6、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

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

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

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

頁116至130）。

7、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

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

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

卷頁131至148）。

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

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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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

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

3）

9、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濫用藥物檢驗報告（模偵卷

頁87）

3 被告知悉陳○吉於108年6月

26日時為滿15歲未滿16歲之

少年，並有輕度智能不足領

有身心障礙。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

頁55）

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

述（模偵卷頁11）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4 被告於108年8月6日晚上10

時許，被告認陳○吉不服管

教，於晚上11時許，要求陳

○吉進入浴室。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

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

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

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

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

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

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

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

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

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

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

（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

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

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

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

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

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

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

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

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

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

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

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

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

至62）

刑案現場照片6張（模偵卷頁46

至49編號38至43）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5 陳○吉與被告進入浴室後，

被告命陳○吉脫掉上衣站入

浴缸，欲使用童軍繩2條將

陳○吉綑綁，陳○吉不從並

表示「不要綁我...，阿姨

不要、不要」，被告見狀遂

持衣架打陳○吉手臂、背部

。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

3）

2、現場勘察照片9張（模相卷頁

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

編號10至12）

3、刑案現場照片5張（模偵卷頁

37至38編號19至22、頁39編

號24）

4、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

65-72）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6 被告並於同年8月7日凌晨0

時許，用童軍繩將陳○吉雙

手反綁、腳綑綁後，將手腳

所綁繩子相連，使陳○吉坐

躺在浴缸內。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

編號3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

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第8

至10行）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7 陳○吉手腳遭綑綁後，被告

開始在浴缸內注水，並以手

壓陳○吉使陳○吉臉部壓入

水面下3-4秒後鬆手，致陳

○吉嗆水，被告並說「這樣

有比較舒服嗎？」

無 以電子卷證

提示前開被

告警詢筆錄

並告以要旨

即足

8 被告將陳○吉留置在裝有水

之浴缸內，使陳○吉僅有下

巴以上露出水面，即走出客

廳發呆、抽菸、喝水合計約

3-4分鐘，期間有聽到踢水

聲，嗣被告返回浴室，陳○

吉已面部朝下。

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

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0第17行）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9 被告叫醒在客廳熟睡之黃○

弘，2人將陳○吉拉出浴缸

，搬到客廳，黃○弘持刀將

綑綁陳○吉之童軍繩割斷，

兩人除輪流對陳○吉實施 C

PR 外，黃○弘並於108年8

月7日凌晨3時8分撥打119，

嗣後於凌晨3時17分許110有

接獲報案。之後救護人員將

1、相驗照片1張（模相卷頁88編

號30）

2、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

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

3、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模

相卷頁142）

以電子卷證

提示並告以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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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執事項之罪責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時15分）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

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

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

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

（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

、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

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

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

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

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

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

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

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

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

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

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

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

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

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

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

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

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

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

、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

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

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

）、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

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

頁99）

陳○吉送往新光醫院急救，

陳○吉仍於到院前死亡，經

法醫解剖後，認定陳○吉係

因溺水、窒息致呼吸衰竭死

亡。

編號 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更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將陳○吉帶入浴室後，

對陳○吉所為不爭執事項5、

6、7、8之行為，是否構成「

凌虐」？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

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

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

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

【不爭5】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

3）

2、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

85至86編號24至25）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

供述（模相卷頁34）

5、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

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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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

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

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

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

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

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

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

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

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

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

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

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

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

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

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

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

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

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

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

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

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

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

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

（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

、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

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

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

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

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

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

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

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

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

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

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

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

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

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

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

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

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

11至114）

6、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

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

【不爭6】

1、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10）

2、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

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2至63

、67）

3、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

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

）、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

片（模偵卷頁71）

5、聲請傳喚黃Ｏ弘到庭作證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不爭7】

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

31）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不爭8】

刑案現場照片3張（模偵卷頁40

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不爭9】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

至44編號32至33）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

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3、相驗照片15張（模相卷頁89

至96編號31至45）

4、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

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

23、142）

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

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

7編號87）

6、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

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

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

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

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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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執事項之科刑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0分鐘）

四、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表

示意見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2　　月　　 5　　日

　　　　　　　　　　　　　    檢　察　官  林奕瑋

　　　　　　　　　　　　　                劉  倍

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

、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

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

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

）、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

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

頁99）

2 本件被告是否符合自首要件

？

聲請傳喚警員到庭作證 1、刑案現場照片1張（模偵卷頁

36編號18）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

告一份（模偵卷頁29）

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

慈福派出所受理民眾110報案

案件紀錄（模偵卷頁53，亦

為科刑證據）

以電子卷證提

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3 詢問被告 無 詢問被告有關罪責事項 詢問被告 15分鐘

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證據之方法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前案紀錄1份（模相卷頁24

-25）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分鐘

2 臺灣新北地方法院109年訴字第

137號判決、107年重訴字第10

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

年訴字第1341號判決、臺灣南

投地方法院110年重訴字第8號

判決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0分鐘

3 詢問被告有關科刑事項 詢問被告 3分鐘

5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理由暨調查證據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1號
　　被　　　告　陳Ｏ娟　真實姓名、年籍及住居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怡衡律師
                林珪嬪律師
                劉  衡律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暴力罪之傷害致死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年度模偵字第1號），現由貴院國民參與審判法庭審理中（111年度模重訴字第1號），茲更正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下：
一、不爭執事實（調查總和時間為25分鐘）
		編號

		不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1

		被告為少年陳○吉之姨母，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家庭成員關係。

		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證人黃Ｏ弘、被害人身分證影本（模擬偵卷頁56）
2、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3、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4、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7至88編號28至29）
5、聲請傳喚證人劉怡梅到庭作證

		1、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交互詰問。







		2

		陳○吉之父親黃○弘、妹妹陳○妮於107年6月新北市三重區模擬路1號火災後，搬入被告位於桃園區日光路1號7樓居所，陳○吉則自107年6月27日安置於機構內，後來陳○吉之母親陳○萍於108年1月病逝。陳○吉從108年6月26日終止安置後，亦搬入上開日光路居所。

		1、聲請傳喚證人洪秀珍到庭作證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3、證人即被害人之妹陳Ｏ妮於108年8月15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44至47）
4、證人即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洪秀珍於108年8月29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82至85）
5、證人劉怡梅於108年8月21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78至81）
6、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
7、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
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9、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濫用藥物檢驗報告（模偵卷頁87）

		
		


		3

		被告知悉陳○吉於108年6月26日時為滿15歲未滿16歲之少年，並有輕度智能不足領有身心障礙。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4

		被告於108年8月6日晚上10時許，被告認陳○吉不服管教，於晚上11時許，要求陳○吉進入浴室。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刑案現場照片6張（模偵卷頁46至49編號38至43）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5

		陳○吉與被告進入浴室後，被告命陳○吉脫掉上衣站入浴缸，欲使用童軍繩2條將陳○吉綑綁，陳○吉不從並表示「不要綁我...，阿姨不要、不要」，被告見狀遂持衣架打陳○吉手臂、背部。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9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
3、刑案現場照片5張（模偵卷頁37至38編號19至22、頁39編號24）
4、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6

		被告並於同年8月7日凌晨0時許，用童軍繩將陳○吉雙手反綁、腳綑綁後，將手腳所綁繩子相連，使陳○吉坐躺在浴缸內。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第8至10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7

		陳○吉手腳遭綑綁後，被告開始在浴缸內注水，並以手壓陳○吉使陳○吉臉部壓入水面下3-4秒後鬆手，致陳○吉嗆水，被告並說「這樣有比較舒服嗎？」

		


		無

		以電子卷證提示前開被告警詢筆錄並告以要旨即足





		8

		被告將陳○吉留置在裝有水之浴缸內，使陳○吉僅有下巴以上露出水面，即走出客廳發呆、抽菸、喝水合計約3-4分鐘，期間有聽到踢水聲，嗣被告返回浴室，陳○吉已面部朝下。

		


		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0第17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9

		被告叫醒在客廳熟睡之黃○弘，2人將陳○吉拉出浴缸，搬到客廳，黃○弘持刀將綑綁陳○吉之童軍繩割斷，兩人除輪流對陳○吉實施 CPR 外，黃○弘並於108年8月7日凌晨3時8分撥打119，嗣後於凌晨3時17分許110有接獲報案。之後救護人員將陳○吉送往新光醫院急救，陳○吉仍於到院前死亡，經法醫解剖後，認定陳○吉係因溺水、窒息致呼吸衰竭死亡。

		


		1、相驗照片1張（模相卷頁88編號30）
2、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3、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模相卷頁14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之罪責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時15分）
		編號

		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將陳○吉帶入浴室後，對陳○吉所為不爭執事項5、6、7、8之行為，是否構成「凌虐」？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不爭5】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5至86編號24至25）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4）
5、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6、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不爭6】
1、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10）
2、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2至63、67）
3、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5、聲請傳喚黃Ｏ弘到庭作證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不爭7】
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8】
刑案現場照片3張（模偵卷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9】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至44編號32至33）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3、相驗照片15張（模相卷頁89至96編號31至45）
4、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6、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2

		本件被告是否符合自首要件？

		聲請傳喚警員到庭作證

		1、刑案現場照片1張（模偵卷頁36編號18）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
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模偵卷頁53，亦為科刑證據）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3

		詢問被告

		無

		詢問被告有關罪責事項

		詢問被告

		15分鐘







三、爭執事項之科刑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0分鐘）
		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證據之方法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前案紀錄1份（模相卷頁24-25）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分鐘



		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7號判決、107年重訴字第1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41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重訴字第8號判決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0分鐘



		3

		詢問被告有關科刑事項

		詢問被告

		3分鐘







四、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表示意見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5　　日
　　　　　　　　　　　　　    檢　察　官  林奕瑋
　　　　　　　　　　　　　                劉  倍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理由暨調查證據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1號
　　被　　　告　陳Ｏ娟　真實姓名、年籍及住居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怡衡律師
                林珪嬪律師
                劉  衡律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暴力罪之傷害致死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年度模偵字第1號），現由貴院國民參與審判法庭審理中（11
1年度模重訴字第1號），茲更正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如下：
一、不爭執事實（調查總和時間為25分鐘）
編號 不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1 被告為少年陳○吉之姨母，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家庭成員關係。 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證人黃Ｏ弘、被害人身分證影本（模擬偵卷頁56） 2、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3、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4、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7至88編號28至29） 5、聲請傳喚證人劉怡梅到庭作證 1、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交互詰問。   2 陳○吉之父親黃○弘、妹妹陳○妮於107年6月新北市三重區模擬路1號火災後，搬入被告位於桃園區日光路1號7樓居所，陳○吉則自107年6月27日安置於機構內，後來陳○吉之母親陳○萍於108年1月病逝。陳○吉從108年6月26日終止安置後，亦搬入上開日光路居所。 1、聲請傳喚證人洪秀珍到庭作證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3、證人即被害人之妹陳Ｏ妮於108年8月15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44至47） 4、證人即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洪秀珍於108年8月29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82至85） 5、證人劉怡梅於108年8月21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78至81） 6、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 7、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 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9、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濫用藥物檢驗報告（模偵卷頁87）   3 被告知悉陳○吉於108年6月26日時為滿15歲未滿16歲之少年，並有輕度智能不足領有身心障礙。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4 被告於108年8月6日晚上10時許，被告認陳○吉不服管教，於晚上11時許，要求陳○吉進入浴室。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刑案現場照片6張（模偵卷頁46至49編號38至43）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5 陳○吉與被告進入浴室後，被告命陳○吉脫掉上衣站入浴缸，欲使用童軍繩2條將陳○吉綑綁，陳○吉不從並表示「不要綁我...，阿姨不要、不要」，被告見狀遂持衣架打陳○吉手臂、背部。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9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 3、刑案現場照片5張（模偵卷頁37至38編號19至22、頁39編號24） 4、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6 被告並於同年8月7日凌晨0時許，用童軍繩將陳○吉雙手反綁、腳綑綁後，將手腳所綁繩子相連，使陳○吉坐躺在浴缸內。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第8至10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7 陳○吉手腳遭綑綁後，被告開始在浴缸內注水，並以手壓陳○吉使陳○吉臉部壓入水面下3-4秒後鬆手，致陳○吉嗆水，被告並說「這樣有比較舒服嗎？」  無 以電子卷證提示前開被告警詢筆錄並告以要旨即足  8 被告將陳○吉留置在裝有水之浴缸內，使陳○吉僅有下巴以上露出水面，即走出客廳發呆、抽菸、喝水合計約3-4分鐘，期間有聽到踢水聲，嗣被告返回浴室，陳○吉已面部朝下。  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0第17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9 被告叫醒在客廳熟睡之黃○弘，2人將陳○吉拉出浴缸，搬到客廳，黃○弘持刀將綑綁陳○吉之童軍繩割斷，兩人除輪流對陳○吉實施 CPR 外，黃○弘並於108年8月7日凌晨3時8分撥打119，嗣後於凌晨3時17分許110有接獲報案。之後救護人員將陳○吉送往新光醫院急救，陳○吉仍於到院前死亡，經法醫解剖後，認定陳○吉係因溺水、窒息致呼吸衰竭死亡。  1、相驗照片1張（模相卷頁88編號30） 2、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3、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模相卷頁14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之罪責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時15分）
編號 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將陳○吉帶入浴室後，對陳○吉所為不爭執事項5、6、7、8之行為，是否構成「凌虐」？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不爭5】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5至86編號24至25）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4） 5、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6、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不爭6】 1、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10） 2、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2至63、67） 3、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5、聲請傳喚黃Ｏ弘到庭作證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不爭7】 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8】 刑案現場照片3張（模偵卷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9】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至44編號32至33）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3、相驗照片15張（模相卷頁89至96編號31至45） 4、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6、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2 本件被告是否符合自首要件？ 聲請傳喚警員到庭作證 1、刑案現場照片1張（模偵卷頁36編號18）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 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模偵卷頁53，亦為科刑證據）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3 詢問被告 無 詢問被告有關罪責事項 詢問被告 15分鐘 
三、爭執事項之科刑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0分鐘）
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證據之方法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前案紀錄1份（模相卷頁24-25）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分鐘 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7號判決、107年重訴字第1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41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重訴字第8號判決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0分鐘 3 詢問被告有關科刑事項 詢問被告 3分鐘 
四、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表
    示意見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5　　日
　　　　　　　　　　　　　    檢　察　官  林奕瑋
　　　　　　　　　　　　　                劉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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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理由暨調查證據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1號
　　被　　　告　陳Ｏ娟　真實姓名、年籍及住居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怡衡律師
                林珪嬪律師
                劉  衡律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暴力罪之傷害致死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年度模偵字第1號），現由貴院國民參與審判法庭審理中（111年度模重訴字第1號），茲更正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下：
一、不爭執事實（調查總和時間為25分鐘）
		編號

		不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1

		被告為少年陳○吉之姨母，2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家庭成員關係。

		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證人黃Ｏ弘、被害人身分證影本（模擬偵卷頁56）
2、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3、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4、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7至88編號28至29）
5、聲請傳喚證人劉怡梅到庭作證

		1、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交互詰問。







		2

		陳○吉之父親黃○弘、妹妹陳○妮於107年6月新北市三重區模擬路1號火災後，搬入被告位於桃園區日光路1號7樓居所，陳○吉則自107年6月27日安置於機構內，後來陳○吉之母親陳○萍於108年1月病逝。陳○吉從108年6月26日終止安置後，亦搬入上開日光路居所。

		1、聲請傳喚證人洪秀珍到庭作證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3、證人即被害人之妹陳Ｏ妮於108年8月15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44至47）
4、證人即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洪秀珍於108年8月29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82至85）
5、證人劉怡梅於108年8月21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78至81）
6、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8年新北家防護字第1110001號函暨所附個案摘要表、少年保護個案陳Ｏ吉通報事件大事紀（模偵卷頁116至130）。
7、新北市政府社會局108年10月25日新北社兒字第111001號函所附個案處理報告（模偵卷頁131至148）。
8、新北市政府108年10月31日新北府社家字第1110001號函所附少年保護案件提起獨立告訴報告書（模偵卷頁155至163）
9、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濫用藥物檢驗報告（模偵卷頁87）

		


		




		3

		被告知悉陳○吉於108年6月26日時為滿15歲未滿16歲之少年，並有輕度智能不足領有身心障礙。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模偵卷頁55）

		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4

		被告於108年8月6日晚上10時許，被告認陳○吉不服管教，於晚上11時許，要求陳○吉進入浴室。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刑案現場照片6張（模偵卷頁46至49編號38至43）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5

		陳○吉與被告進入浴室後，被告命陳○吉脫掉上衣站入浴缸，欲使用童軍繩2條將陳○吉綑綁，陳○吉不從並表示「不要綁我...，阿姨不要、不要」，被告見狀遂持衣架打陳○吉手臂、背部。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9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
3、刑案現場照片5張（模偵卷頁37至38編號19至22、頁39編號24）
4、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6

		被告並於同年8月7日凌晨0時許，用童軍繩將陳○吉雙手反綁、腳綑綁後，將手腳所綁繩子相連，使陳○吉坐躺在浴缸內。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第8至10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7

		陳○吉手腳遭綑綁後，被告開始在浴缸內注水，並以手壓陳○吉使陳○吉臉部壓入水面下3-4秒後鬆手，致陳○吉嗆水，被告並說「這樣有比較舒服嗎？」

		


		無

		以電子卷證提示前開被告警詢筆錄並告以要旨即足





		8

		被告將陳○吉留置在裝有水之浴缸內，使陳○吉僅有下巴以上露出水面，即走出客廳發呆、抽菸、喝水合計約3-4分鐘，期間有聽到踢水聲，嗣被告返回浴室，陳○吉已面部朝下。

		


		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0第17行）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9

		被告叫醒在客廳熟睡之黃○弘，2人將陳○吉拉出浴缸，搬到客廳，黃○弘持刀將綑綁陳○吉之童軍繩割斷，兩人除輪流對陳○吉實施 CPR 外，黃○弘並於108年8月7日凌晨3時8分撥打119，嗣後於凌晨3時17分許110有接獲報案。之後救護人員將陳○吉送往新光醫院急救，陳○吉仍於到院前死亡，經法醫解剖後，認定陳○吉係因溺水、窒息致呼吸衰竭死亡。

		


		1、相驗照片1張（模相卷頁88編號30）
2、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3、本署相驗屍體證明書1份（模相卷頁142）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之罪責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時15分）
		編號

		爭執事實

		原聲請之證據名稱

		更正聲請之證據名稱

		調查方式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將陳○吉帶入浴室後，對陳○吉所為不爭執事項5、6、7、8之行為，是否構成「凌虐」？

		1、聲請傳喚證人黃Ｏ弘到庭作證
2、被告陳Ｏ娟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4至12）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3至16）
4、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9至12）
5、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3至36）
6、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0至70）
7、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8、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9、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10、證人即被害人之父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警詢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7至21）
11、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之供述（模相卷頁8至9）
12、證人黃Ｏ弘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28至30）
1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模偵卷頁53）
14、扣案童軍繩2條、水果刀1把及現場電線、衣架1個、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錄表（模相卷頁12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1份（模相卷頁126至128）。
15、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初步報告1份（模相卷頁56至62）
16、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察報告1份（模相卷頁65-72）及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現場勘察照片15張（模相卷頁74至76編號1至6、頁78至79編號10至12、頁85至88編號24至29）。
17、刑案現場照片17張（模偵卷頁36至38編號18至22、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頁43至44編號31至33、頁46至47編號38至40、頁48至49編號41至43）
18、員警手繪案發地點平面圖（模偵卷頁52）
19、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20、新光吳火獅紀念醫院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模偵卷頁54）
21、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22、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23、相驗照片16張（模相卷頁88至96編號30至4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2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25、維基百科水刑資料（模偵卷頁99）

		【不爭5】
1、刑案現場示意圖（模相卷頁73）
2、現場勘察照片2張（模相卷頁85至86編號24至25）
3、被告於108年8月7日偵訊時之供述（模相卷頁34）
5、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延長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11至114）
6、被告於108年11月6日偵訊時之供述（模偵卷頁152至154）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不爭6】
1、被告於108年8月7日相驗時
   之供述（模相卷頁10）
2、被告於108年8月7日羈押訊問時之供述（模偵卷頁62至63、67）
3、被告於108年8月21日解剖時之供述（模相卷頁51至53）
4、被告手繪被害人在浴缸內手腳位置示意圖（模相卷頁55）、被告模擬被害人動作照片（模偵卷頁71）
5、聲請傳喚黃Ｏ弘到庭作證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不爭7】
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編號3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8】
刑案現場照片3張（模偵卷頁40編號25、頁41至42編號28至29）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0分鐘



		


		


		


		【不爭9】
1、刑案現場照片（模偵卷頁43至44編號32至33）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扣押筆錄及扣押物品目錄表各1份（模偵卷頁22至27）
3、相驗照片15張（模相卷頁89至96編號31至45）
4、本署檢驗報告書及相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模相卷頁14至23、142）
5、解剖照片3張（模相卷頁112編號78、頁114編號81、頁117編號87）
6、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模法醫理字第1080001號函、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08年度模醫鑑字第1080001號解剖鑑定報告書1份（模相卷頁129至141）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5分鐘



		


		


		


		


		


		




		


		


		


		


		


		




		


		


		


		


		


		




		2

		本件被告是否符合自首要件？

		聲請傳喚警員到庭作證

		1、刑案現場照片1張（模偵卷頁36編號18）
2、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警員出具職務報告一份（模偵卷頁29）
3、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天堂分局慈福派出所受理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模偵卷頁53，亦為科刑證據）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5分鐘



		3

		詢問被告

		無

		詢問被告有關罪責事項

		詢問被告

		15分鐘







三、爭執事項之科刑證據：（調查總和時間為20分鐘）
		編號

		證據名稱

		調查證據之方法

		預計使用時間



		1

		被告前案紀錄1份（模相卷頁24-25）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2分鐘



		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7號判決、107年重訴字第10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1341號判決、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0年重訴字第8號判決

		以電子卷證提示並告以要旨

		10分鐘



		3

		詢問被告有關科刑事項

		詢問被告

		3分鐘







四、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表示意見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5　　日
　　　　　　　　　　　　　    檢　察　官  林奕瑋
　　　　　　　　　　　　　                劉  倍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